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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復查決定書 
 

申請人因 106年度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所為處分，申

請復查，本局決定如下：  

主文 

維持原處分。 

事實 

坐落本市○區○路○號之○房屋，主建物併同共同使用

部分於 86年 6月設立稅籍，本局○分局(以下簡稱本局)按使

用執照所載之構造別為鋼筋混凝土造、用途別為辦公室等資

料核定房屋現值，申請人嗣於 106年 1月間取得該屋，因空

置未使用，經本局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核課 106 年度房屋

稅 1,617元 (計課期間：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6月 30日) 。 

理由 

一、按「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：一、房屋，指固定於土地

上之建築物，供營業、工作或住宅用者……」、「房屋稅，

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，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

之建築物，為課徵對象。」、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下

列稅率課徵之……二、非住家用房屋：供營業、私人醫

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

屋現值 3%，最高不得超過 5%；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

用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.5%，最高不得超過

2.5%。」、「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 日

內檢附有關文件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

關事項及使用情形……」、「房屋遇有焚燬、坍塌、拆除

至不堪居住程度者，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當地主管稽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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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查實後，在未重建完成期內，停止課稅。」、「私有

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徵房屋稅……七、受重大災

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 5成以上，必須修復始能使用

之房屋……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房屋稅減半

徵收……四、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 3成以

上不及 5 成之房屋。依第 1項第 1 款至第 8款、第 10

款、第 11款及第 2 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，應由納稅義

務人於減免原因、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，申報當地

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；逾期申報者，自申報日當月

份起減免。」分別為房屋稅條例第 2條、第 3條、第 5

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7條、第 8條及第 15條所明定。

次按「臺中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：

一、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按其

現值課徵 1.2%；其他供住家用者，按其現值課徵 1.5%。

二、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，按其現值課徵 2%。三、

營業用、私立醫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房屋按其現

值課徵 3%。」為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3 條

所明定。再按「本條例第 7條所定申報日期之起算，規

定如左：一、新建房屋，以門窗、水電設備裝置完竣，

可供使用之日為起算日，未裝置完竣已供使用者，以實

際使用日為起算日。但延不裝置門窗、水電者，以核發

使用執照之日起滿 30 日為起算日……」為臺灣省政府

74 年 2 月 16 日府財稅三字第 9518 號令修正之臺灣省

各縣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5條所規定。又「空置房屋，

其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非住家用（包括營業用與非營業

用）者，自 75年 7月 1日起一律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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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課徵房屋稅。」為財政部 75年 11月 26日台財稅第

7575088號函所釋示。 

二、系爭房屋用途別為辦公室，因空置未使用，經本局按非

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106年度房屋稅。 

三、申請人復查主張略以，系爭房屋已被拆毁，無門、窗、

無隔間牆，無水、電、空調，1樓內部數百戶無人營業，

閒置多年，系爭房屋除共同之地板、天花板外，幾乎已

全拆，無法正常使用，非僅有門牌為已足，必有門、窗、

隔間區隔並有明確位置範圍，且電力、空調足以維持基

本運作為必要；現況空氣無法流通，中央空調無法運作，

又無接通電力，實質上已無法依使用執照之用途別辦

公，爰依實質課稅原則申請停止或減免課徵，又不論房

屋設備毁損與否，一律以全額課稅，顯已違反比例原則

云云。 

四、按房屋稅條例第 3條明定，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

房屋，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，為課徵對

象，所稱之「建築物」依建築法第 4 條規定為定著於土

地上或地面下，具有頂蓋、樑柱或牆壁，供個人或公眾

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，是凡定著於土地上各種具

有頂蓋、樑柱之建築物，皆屬房屋稅課徵範圍，非以建

物有無牆壁、隔間牆、門、窗為課稅構成要件，縱為無

牆壁之簡易棚架，亦可增加房屋使用價值，仍屬課徵房

屋稅客體。次按房屋稅條例第 7 條僅規定建造完成之日

起申報，並非以裝置水電，可供人員實際進住或使用為

要件，其立法目的在於房屋建築工程完成，領有主管機

關核發之使用執照，已具有經濟上之價值，即為應課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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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稅之客體，至其房屋細部、裝潢、水電等是否已全

部裝置，房屋實際已否供使用，在所不問。而已設籍課

稅之房屋，嗣後如有客觀上無法使用情形，得依房屋稅

條例第 8條、第 15條第 1項第 7款及第 2項第 4款規定

申請減免房屋稅，惟同條例第 8 條規定係以房屋遇有焚

燬、坍塌、拆除之原因至不堪居住程度為要件，第 15條

第 1項第 7款及第 2項第 4款規定，需係因房屋受重大

災害，致毁損面積佔整棟面積達 3 成以上為前提，其意

旨併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241號判決可資

參照，該判決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419號判

決所肯認。是以，不論房屋有無使用收益均應課稅，除

有客觀上無法使用，例如有焚燬、坍塌、受重大災害致

房屋毀損等情事，方得依前揭規定申請減免房屋稅，否

則將形成法律漏洞，即已建造完成原本可使用之房屋，

卻因房屋所有權人之主觀，故意或過失致無法使用而造

成無法課稅之情形，有違公平課稅原則。卷查系爭房屋

所在大樓領有臺中市政府 86中工建使字第○號使用執照

，為一地下 4層、地上 19層之鋼筯混凝土造建築物，系

爭房屋位屬第 1層內分別編釘門牌之隔間，經本局自 86

年 6 月起按前述使用執照所載構造、用途類別等資料核

定房屋現值起課房屋稅，申請人於 106 年 1 月間取得該

屋，本局繼以其為納稅義務人，從而逐年折舊遞減核算

106年度房屋現值為 16萬 1,700元，雖屬辦公室用途，

惟經現場勘查空置未使用，爰依首揭財政部函釋規定按

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 2%核算應納稅額為 1,617元。系爭

房屋位處大樓第 1 層，該層之天花板、樑柱及大樓外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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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門窗等各項結構尚屬完整，系爭房屋雖將其分編門牌

之隔間拆除，呈現開放空間之態樣，惟非不得予以回復

原狀，未達房屋稅條例第 8 條所定拆除至不堪使用之程

度，又未經申報因受重大災害致有毁損之情事，亦無同

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7款及同條第 2項第 4款免徵或減

半徵收房屋稅之適用。如前所述，隔間牆非屬房屋稅課

稅構成要件，有無拆除並不影響應否課徵房屋稅之認定

，否則，不啻鼓勵納稅義務人藉由將隔間牆拆除之方式

主張無法使用房屋，據以申請享有減免之優惠，遑論同

一樓層仍有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房屋仍在營業中，益可

證系爭房屋尚非不能使用。申請人雖亦稱該屋未曾請領

電表，惟既經領有使用執照，即應核課房屋稅，倘單憑

中央空調無法運作、不接水電，任其維持原狀不謀改善

等消極不作為，即要求稽徵機關在當事人自認修復前漫

無期限准予減免稅款，反與各項課稅原則有違。準此，

系爭房屋既無積極事證顯示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8 條、第

15條第 1項第 7款及同條第 2項第 4款所定減免房屋稅

之要件，尚不因申請人主觀認為缺乏利用價值即得作為

減免稅捐之論據，原處分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 

 

基上論結，本件申請復查為無理由，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

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
